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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15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15日上午9:15-9:25和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农产品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伟先生因公未能参加并主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王慧敏

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6、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数1,114,506,

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65.6765%；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共3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576,923,2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

33.997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37,582,8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

964,131股的31.679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农产品流通产业发展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延长存续期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113,943,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4%；

反对的股份数56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

弃权的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28,407,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3%；

反对的股份数56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47%；

弃权的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参与表决的股东中未包含关联股东。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延长深圳市农产品流通产业发展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存续期尚需经代表占

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五分之四以上的合伙人同意，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113,850,3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1%；

反对的股份数56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

弃权的股份数9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28,314,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53%；

反对的股份数56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47%；

弃权的股份数9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113,943,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4%；

反对的股份数56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

弃权的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113,943,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4%；

反对的股份数56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

弃权的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113,943,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4%；

反对的股份数50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

弃权的股份数6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芷茵、陈宇琪；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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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龙辉花园肉菜市场棚改搬迁

补偿相关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事项概述及进展情况

经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与深圳市南山人才安居有限公司（龙辉花园、龙联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开发主体）和深圳市南山区桃源

街道办事处签署《南山区龙辉花园、龙联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肉菜市场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公司

以产权调换方式对名下龙辉花园19栋一层肉菜市场（证载建筑面积为2,989.84㎡）进行搬迁，未来公司获

得回迁物业并获取相应临时安置费及搬迁费（搬进）以及支付方式等内容（被搬迁物业基本情况和协议主

要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公告）。

日前，三方均已签署上述协议。

二、备查文件

《南山区龙辉花园、龙联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肉菜市场搬迁安置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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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展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产险公司” ）于2021年2月20日签订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寿代产业务框架协议》（以下简称“《2021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 ）将于2024年3月7日届

满。 本公司拟与财产险公司于《2021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届满前签订《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寿代产业务统一交易协议》（以下简称“《2024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

议》” ）。 据此，财产险公司将继续委托本公司在授权区域内代理销售财产险公司指定的保险产品。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通过《2024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下之交易，本公司可以获得代

理手续费收入，加强客户开拓和客户经营，从而提升销售人员的收入，助力寿险主业发展。此外，客户可以得

到更加全面和优质的服务体验，进而提升本公司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12月14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寿代产业务统一交易协议〉的议案》，同意

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3年12月15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寿代产业务统一交易协议〉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财产险

公司签订《2024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授权本公司管理层签署协议并在协议规定范围内审批及执行

日常关联交易及相关事宜。关联董事白涛先生、利明光先生、王军辉先生、卓美娟女士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本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

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原则，对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董事会就有关事项表决时，表决程序符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规定以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两个年度和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个月，财产险公司向本公司实际支付代理

手续费如下：

期间 已付代理手续费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1,541.99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1,513.79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个月 780.29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介绍

（一）财产险公司基本情况

财产险公司为一家于2006年12月30日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7号

中国人寿中心15、16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0000071093449X1，法定代表人为黄秀美，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278亿元，主要股东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和本公司，经营范围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

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

运用业务；经金融监管总局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财产险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1,397.17亿元， 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337.08亿元；2022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874.47亿元，经审计净利润为人民币6.67亿元。 截至2023年

6月30日，财产险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492.50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50.85亿元；2023年半年

度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54.13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0.89亿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

联交易》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财产险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财产险公司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保险销售范围

根据《2024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财产险公司将委托本公司在授权区域内代理销售财产险公司

指定的保险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强制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工程保险、责

任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特殊风险保险、信用保证保险、农业保险、综合保险等险种），本公司将以财产险公

司的名义收取保费。

（二）代理手续费

在《2024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下，财产险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应每月以现金向本公司（或其分

支机构）支付代理手续费。 双方应在遵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融监管总局” ）及其分支机

构、中国财政部相关规定及在符合上市规则的基础上，以代理业务实收保费的一定比例计算代理手续费。

（三）协议期限及协议签署情况

《2024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自2024年3月8日起至2027年3月7日止。 本公司与

财产险公司将于《2021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届满前签署《2024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

（四）年度上限

根据《2024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财产险公司在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个年度向本公司支付

代理手续费的年度上限分别如下：

期间 代理手续费年度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2,62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 2,840

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度 3,110

在确定上述年度上限时，本公司已经考虑了有关交易的历史数据、本公司及财产险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目标,双方将紧密协同，共同推进代理销售财险业务持续、稳健发展，预计未来三年代理手续费收入将进一

步提升。此外，考虑到监管机构不断加大监管力度以及政策不时变动带来的未知影响，在计算每年的年度上

限时，已预留了20%的缓冲空间。

（五）定价基准和内控程序

在厘定各类保险产品的代理手续费时，本公司各分支机构会遵守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财政部的相关规

定，参考独立第三方代理销售类似保险产品的价格及本公司与财产险公司之间的历史费率水平，并考虑不

同地区的业务发展情况。

本公司各分支机构的业务部门在确定代理手续费费率后，会将之提交给包括分支机构法务部在内的相

关部门会签，再报告给分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 本公司各省级分公司在与财产险公司相关分支机构签订

具体合同（当中载有代理手续费费率）后，须报告给本公司综合金融部。综合金融部负责对《2024年保险销

售业务框架协议》下的具体交易发生额进行月度追踪，并每年进行检查，以不时确定《2024年保险销售业

务框架协议》下之交易的交易条款与本公司与独立第三方之间进行的相关交易的交易条款是否相当，并与

市场上的其他相关交易的交易条款相当。

本公司认为，上述措施和程序能够确保《2024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下之交易的价格和条款不逊

于本公司与独立第三方之间的交易条款。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通过《2024年保险销售业务框架协议》下之交易，本公司可以获得代理手续费收入，加强客户开拓和

客户经营，从而提升销售人员的收入，助力寿险主业发展。此外，客户可以得到更加全面和优质的服务体验，

进而提升本公司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五、报备文件

（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寿代产业务统一交易协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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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3年12月6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2023年12月15

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4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监事会主席曹伟清，监事牛凯龙、来军现场出席会

议。监事叶映兰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监事来军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伟清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4年公司监事会工作计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高管人员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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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3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本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已披露了本公司时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薪酬情况，现将该等人士2022年度最

终全部薪酬情况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职务

基本

年薪

绩效

年薪

工资性收

入小计

福利性收入

（含各项福

利、社会保险

及住房公积

金、企业年金

单位缴费部

分）

税前薪

酬合计

当年税前

薪酬实际

支付合计

其中：延

期

支付

部分

其中：延

期

支付

部分

1 2 3=1+2 4 5 6=3+5 7 8=6-7

白 涛

董事长

执行董事

- - - - - - - -

赵 鹏

执行董事

总裁

- - - - - - - -

利明光

执行董事

副总裁

总精算师

143.20 121.72 264.92 73.03 43.25 308.17 73.03 235.14

王军辉 非执行董事 - - - - - - - -

林志权 独立董事 30.00 12.00 42.00 - - 42.00 - 42.00

翟海涛 独立董事 30.00 12.00 42.00 - - 42.00 - 42.00

黄益平 独立董事 12.50 5.00 17.50 - - 17.50 - 17.50

陈 洁 独立董事 12.50 5.00 17.50 - - 17.50 - 17.50

曹伟清 监事会主席 10.44 8.88 19.32 5.33 3.79 23.11 5.33 17.78

牛凯龙

非职工代表监

事

- - - - - - - -

王晓青

职工代表

监事

69.53 117.68 187.21 47.07 32.67 219.88 47.07 172.81

来 军

职工代表

监事

76.88 137.00 213.88 54.80 32.79 246.67 54.80 191.87

胡志军

职工代表

监事

30.67 38.12 68.79 15.25 13.03 81.82 15.25 66.57

阮 琦

副总裁

首席风险官

143.20 121.72 264.92 73.03 40.38 305.30 73.03 232.27

詹 忠 副总裁 143.20 121.72 264.92 73.03 42.60 307.52 73.03 234.49

杨 红 副总裁 125.30 106.51 231.81 63.91 40.42 272.23 63.91 208.32

赵国栋

总裁助理

董事会秘书

82.90 116.68 199.58 70.01 46.74 246.32 70.01 176.31

白 凯 总裁助理 45.62 95.61 141.23 54.87 24.25 165.48 54.87 110.61

许崇苗 合规负责人 73.62 91.78 165.40 36.71 31.06 196.46 36.71 159.75

刘凤基 审计责任人 72.53 89.24 161.77 35.70 21.27 183.04 35.70 147.34

胡 锦 财务负责人 - - - - - - - -

于2022年度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袁长清 非执行董事 - - - - - - - -

苏恒轩

执行董事

总裁

- - - - - - - -

黄秀美

执行董事

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

93.98 77.53 171.51 46.52 30.28 201.79 46.52 155.27

汤 欣 独立董事 17.50 7.00 24.50 - - 24.50 - 24.50

梁爱诗 独立董事 17.50 7.00 24.50 - - 24.50 - 24.50

贾玉增 监事会主席 114.86 62.13 176.99 37.28 35.11 212.10 37.28 174.82

曹青杨

职工代表

监事

46.12 68.52 114.64 27.41 18.22 132.86 27.41 105.45

刘月进 总裁助理 58.50 96.91 155.41 58.15 31.43 186.84 58.15 128.69

张 涤

总裁助理

首席投资官

107.40 85.92 193.32 51.55 45.70 239.02 51.55 187.47

合计 / / / / / / / / 2,872.96

注：

1.上表中税前薪酬为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全部薪酬数额，其中包括已于本公司2022年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数额。

2.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按其于2022年内的相关任职期间计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

2022年不存在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的情形。

3.本公司董事及监事2022年度薪酬须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4.因无法继续履行董事职务，王滨已于2022年2月23日辞任本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其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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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12月1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23年12月

1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董事长、执行董事白涛，非执行董事王军辉、卓美

娟，独立董事林志权、黄益平、陈洁现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翟海涛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执行董事利明光因

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非执行董事王军辉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公司监事和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白涛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刘晖女士担任公司首席投资官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详情请见本

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

白涛董事2022年度薪酬：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白涛本人回避表决；

利明光董事2022年度薪酬：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利明光本人回避表决；

王军辉董事2022年度薪酬：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王军辉本人回避表决；

林志权董事2022年度薪酬：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林志权本人回避表决；

翟海涛董事2022年度薪酬：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翟海涛本人回避表决；

黄益平董事2022年度薪酬：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黄益平本人回避表决；

陈洁董事2022年度薪酬：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陈洁本人回避表决；

其他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公司高管人员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

利明光2022年度薪酬：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利明光本人回避表决；

其他高管人员2022年度薪酬：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公司高管人员2022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利明光2022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利明光本人回避表决；

其他高管人员2022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修订〈公司制度管理规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制定〈公司内部控制管理规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制定〈公司风险偏好体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修订〈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工作办法〉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公司2024年度委托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指引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公司2024年度金融产品投资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关于公司2024年度非自用性不动产投资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关于公司2024年度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关于公司2024年度境外投资计划及投资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关于公司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寿代产业务统一交易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白涛、利明光、王军辉、卓美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关于公司2023年度欺诈风险管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具体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另行公布的股东大会通知及会议资

料。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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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中国人寿广场A座二层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人，持有表决权股份21,761,362,97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991297%，符合法定比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761,362,97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364,384,8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396,978,0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99129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8.51083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8.480464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

(四)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白涛先生主持。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执行董事利明光因其他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叶映兰因其他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3.公司管理层部分成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晖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63,673,001 99.996324 709,776 0.003665 2,103 0.000011

H股 2,321,378,570 96.846049 67,964,749 2.835434 7,634,774 0.318517

普通股合计 21,685,051,571 99.649326 68,674,525 0.315580 7,636,877 0.035094

刘晖女士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阮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63,672,901 99.996323 709,776 0.003666 2,203 0.000011

H股 2,314,066,785 96.541007 75,276,534 3.140476 7,634,774 0.318517

普通股合计 21,677,739,686 99.615726 75,986,310 0.349180 7,636,977 0.035094

阮琦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63,491,420 99.995386 891,257 0.004603 2,203 0.000011

H股 2,295,413,376 95.762802 93,929,943 3.918681 7,634,774 0.318517

普通股合计 21,658,904,796 99.529174 94,821,200 0.435732 7,636,977 0.035094

李冰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4.议案名称：关于汇智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63,995,480 99.997989 71,000 0.000367 318,400 0.001644

H股 2,371,803,483 98.949735 14,965,000 0.624328 10,209,610 0.425937

普通股合计 21,735,798,963 99.882526 15,036,000 0.069095 10,528,010 0.04837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64,060,480 99.998325 6,000 0.000031 318,400 0.001644

H股 2,384,283,483 99.470391 2,485,000 0.103672 10,209,610 0.425937

普通股合计 21,748,343,963 99.940174 2,491,000 0.011447 10,528,010 0.0483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刘晖女士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40,143,001 98.257542 709,776 1.737311 2,103 0.005147

2

关于选举阮琦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40,142,901 98.257298 709,776 1.737310 2,203 0.005392

3

关于选举李冰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39,961,420 97.813089 891,257 2.181519 2,203 0.0053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中第1-3项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

过；

2.议案中第4-5项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3.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9日、2023年11月30日发布的《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的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高照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3-221

债券代码：128095� � � � � � � �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收到退还增值税留抵税

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下属子公司江苏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14号） 的相关

要求，经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于近日收到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165,081,157.78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该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退还将对公司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的

资产和损益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3-222

债券代码：128095� � � � � � � �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补充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暨实际控制人家

族成员之一李晓华先生及持股5%以上股东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益投资” ）的通知，获悉

李晓华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办理了补充质押手续，合益投资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办理了质押

及补充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补充质

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补充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用途

李晓华 是

300,000 0.44% 0.03% 否 是

2023年12

月14日

2024年7

月5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

质押

250,000 0.37% 0.03% 否 是

2023年12

月14日

2024年3

月1日

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

质押

合益投资 是

430,000 0.36% 0.04% 否 是

2023年12

月14日

2024年3

月19日

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补充

质押

150,000 0.13% 0.02% 否 是

2023年12

月14日

2024年6

月13日

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补充

质押

550,000 0.46% 0.06% 否 是

2023年12

月14日

2023年12

月22日

山西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

质押

2,800,

000

2.34% 0.29% 否 否

2023年12

月14日

2024年12

月13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自身

资金

需求

注：本公告中所述的总股本均指公司截至2023年12月14日总股本；本公告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

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晓华、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补充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

补充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合益投资

119,449,

535

12.22%

69,330,

000

73,260,

000

61.33% 7.49% 0 0.00% 0 0.00%

李晓华

67,750,

989

6.93%

35,960,

000

36,510,

000

53.89% 3.73% 0 0.00% 0 0.00%

Paul�

Xiaoming�

Lee

127,438,

975

13.03%

25,000,

000

25,000,

000

19.62% 2.56% 0 0.00% 0 0.00%

Sherry�Lee

71,298,

709

7.29%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Jerry�Yang�

Li

14,735,

754

1.51%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400,673,

962

40.98

%

130,290,

000

134,770,

000

33.64% 13.78% 0 0.00% 0 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李晓华先生、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

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

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李晓华先生、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

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999� � � � � � � � � �证券简称：天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7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股东中山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 ）于2023年5月31日收到公司股东中山中

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中科” 、“承诺人” ）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中山中科计

划自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自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3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5,083,84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

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2023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中山中科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中山中科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成。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中山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山中科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中山中科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8月16日~12月

14日

7.64 5,083,848 1.46

中山中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份以及该

股份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减持价格区间为7.25元/股一8.73元/股。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山中科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5,083,848 1.46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5,083,848 1.46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中山中科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中山中科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与此前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及意向一致，不存在违规的情况。

3、中山中科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且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减持价格、数量未违反中山中科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如拟减持股票的，承诺人将

在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减持，锁定期满两年

内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10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自发行上市至减持公

告之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处理）。

四、备查文件

中山中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6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 �股票简称：*ST新联 公告编号：2023-132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文旅” 或“公司” ）及子公司北京新华

联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置地”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沙铜官窑”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分别于2023年12月15日9时30分、14时、15时30分召开，分别表

决通过了《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及《重整计划（草案）》。

2、2023年12月15日， 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 《民事裁定书》（（2023） 京01破389号、

（2023）京01破390号、（2023）京01破391号），裁定批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并终止新华联文旅、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重整程序，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3）。

2023年11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或“法院” ）裁定受理公司

及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上述3家公司的管理人（以

下简称“管理人”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5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及子公司

重整暨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3）。

新华联文旅、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分别于2023年12月15日9时30分、14时、

15时30分以网络会议的形式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现就新华联文旅、新华联置地及长沙铜官窑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联文旅、新华联置地及长沙铜官窑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主要议程如下：

1、管理人作《管理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

2、管理人作《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的报告》，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

3、管理人作《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

4、审计机构作《审计机构工作情况说明》；

5、评估机构作《评估机构工作情况说明》；

6、管理人报告《管理人报酬收取方案》；

7、管理人介绍《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主要内容；

8、管理人介绍《重整计划（草案）》主要内容；

9、债权人会议表决《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重整计划（草案）》，并由管理人回

答债权人询问；

10、法院宣布表决情况；

11、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新华联文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及债权人代理人共77家， 其中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及

其代理人共72家，占全部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总数77家的93.51%。

出席新华联置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及债权人代理人共31家， 其中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及

其代理人共21家，占全部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总数22家的95.45%。

出席长沙铜官窑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及债权人代理人共375家，其中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及

其代理人共310家，占全部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总数346家的89.60%。

此外，列席会议的人员包括管理人代表、审计机构代表、评估机构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职

工代表等。

二、会议表决情况

（一）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联文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出席会议的债权人采取网络投票和书面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以下简称《新华

联文旅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

案）》（以下简称《新华联文旅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新华联文旅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

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77家，临时确定的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为27,335,715,406.05元。 经过

网络投票和书面投票，共有58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77.33%，超

过半数；同意的债权人代表的临时确定的债权额为20,312,605,060.97元，占临时确定的无财产担保

债权总额的74.31%，达到二分之一以上。

议案二：《新华联文旅重整计划（草案）》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享有表决权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共计1家， 临时确定的有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为169,041,333.04

元。 该有财产担保债权人书面投票同意了该项议案，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有财产担保债权组人数的

100.00%，超过半数；同意的债权人代表的临时确定的有财产担保债权额为169,041,333.04元，占有财

产担保债权组债权总额的100.00%，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2、普通债权组

享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共计76家，临时确定的普通债权总额为27,328,182,905.25元。 经过网

络投票和书面投票， 共有59家普通债权人同意该议案，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组人数的

78.67%，超过半数；同意的债权人代表的临时确定的普通债权额为20,562,211,744.29元，占普通债权

组债权总额的75.24%，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

六条的规定，《新华联文旅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新华联文旅重整计划（草案）》已

获得新华联文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二）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

新华联置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出席会议的债权人采取网络投票和书面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案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以下简称《新华联置地后

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新

华联置地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新华联置地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

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22家，临时确定的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为9,077,845,459.24元。经过网

络投票和书面投票，共有20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95.24%，超过

半数；同意的债权人代表的临时确定的债权额为8,771,323,486.00元，占临时确定的无财产担保债权

总额的96.62%，达到二分之一以上。

议案二：《新华联置地重整计划（草案）》

享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共计22家，临时确定的普通债权总额为9,026,682,756.83元。 经过网络

投票和书面投票， 共有18家普通债权人同意该议案，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组人数的

85.71%，超过半数；同意的债权人代表的临时确定的普通债权额为8,198,328,487.24元，占普通债权

组债权总额的90.82%，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新华联置地后续债权人会议

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新华联置地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得新华联置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

（三）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铜官窑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出席会议的债权人采取网络投票和书面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以下

简称《长沙铜官窑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长沙铜官窑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长沙铜官窑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

本次债权人会议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346家，临时确定的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为7,034,355,

724.35元。 经过网络投票和书面投票，共有299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

数的90.88%，超过半数；同意的债权人代表的临时确定的债权额为7,478,600,236.78元，占临时确定

的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106.32%，达到二分之一以上。

议案二：《长沙铜官窑重整计划（草案）》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享有表决权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共计44家， 临时确定的有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为2,330,720,

330.66元。 经过网络投票和书面投票，共有37家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

权的有财产担保债权组人数的88.10%，超过半数；同意的债权人代表的临时确定的有财产担保债权额

为2,129,907,210.50元，占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债权总额的91.38%，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2、普通债权组

享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人共计346家，临时确定的普通债权总额为7,034,355,724.35元。 经过网

络投票和书面投票，共有312家普通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普通债权组人数的

91.76%，超过半数；同意的债权人代表的临时确定的普通债权额为5,336,016,069.92元，占普通债权

组债权总额的75.86%，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的规定，《长沙铜官窑后续债权人会议

召开及表决形式方案》《长沙铜官窑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得长沙铜官窑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

三、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情况

因新华联文旅及两家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新华联文旅重整计划（草案）》

《新华联置地重整计划（草案）》《长沙铜官窑重整计划（草案）》，新华联文旅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

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详见公司于2023

年12月15日披露的《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131），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

定，管理人于2023年12月15日依法向北京一中院提交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

2023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3）京01破389号、（2023）

京01破390号、（2023）京01破391号〕，裁定批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北

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并终

止新华联文旅、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重整程序，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3）。

四、风险提示

1、虽然公司及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重整计划（草案）》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法院已裁

定终止公司及两家子公司重整程序，公司及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

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或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

整计划，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宣告破产。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9.4.17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公司2022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另因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深圳证券交易

所已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若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

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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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

裁定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 2023年12月15日，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华联文旅公

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置地” 或“新华联置地公司” ）、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铜官窑” 或“新华联铜官窑公司” ）分

别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北京一中院” 或 “法院” ） 送达的 《民事裁定书》

〔（2023）京01破389号、（2023）京01破390号、（2023）京01破391号〕，裁定批准《新华联文化旅游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及2家子公司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的重整程序。

一、重整进展

2023年12月14日，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131）。 2023年12月15日，公司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2）。

2023年12月15日， 公司、 新华联置地及长沙铜官窑分别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 《民事裁定书》

〔（2023）京01破389号、（2023）京01破390号、（2023）京01破391号〕，裁定批准《新华联文化旅游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及2家子公司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的重整程序。

二、重整计划主要内容

法院已裁定批准公司、新华联置地及长沙铜官窑的重整计划，本次重整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

三、《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一）《民事裁定书》〔（2023）京01破389号〕主要内容：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各表决组通过重整计

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经本院审查，新华联文旅公司提请批准的《重整计划》内容完备，不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各表决组中反对者的清偿利益；有关企业的后续经营方案具

有可行性；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提交和表决等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已经由各表

决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通过。

综上，新华联文旅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

一款、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

（二）《民事裁定书》〔（2023）京01破390号〕主要内容：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各表决组通过重整计

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经本院审查，新华联置地公司提请批准的《重整计划》内容完备，不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各表决组中反对者的清偿利益；有关企业的后续经营方案具

有可行性；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提交和表决等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已经由各表

决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通过。

综上，新华联置地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

一款、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

（三）《民事裁定书》〔（2023）京01破391号〕主要内容：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各表决组通过重整计

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经本院审查，新华联铜官窑公司提请批准的《重整计划》内容完备，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各表决组中反对者的清偿利益；有关企业的后续经营方案

具有可行性；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提交和表决等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已经由各

表决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通过。

综上，新华联铜官窑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

第一款、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

四、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公司负责执行重整计划，管理人负责监

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和债权清偿方案，若公司顺利执行

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大幅提高公司净

资产规模， 对公司2023年度相关财务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为

准。

若公司重整计划顺利执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五、风险提示

1、本次重整中转增股本所涉及的除权（息）相关事宜尚未确定，公司将进一步充分论证，待除权

（息）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发布公告。

2、法院已裁定终止公司及2家子公司重整程序，公司及新华联置地、长沙铜官窑进入重整计划执

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或新华联置

地、长沙铜官窑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宣告破产。 如果

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4.17条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在法院、管理人的指导和监督下，做好重整计划执

行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利益和股东权益，力争尽快完成重整工作，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3、因公司2022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另因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深圳证券交易

所已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若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出

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报刊、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5日


